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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行政檢查受查核單位

改善管考表 
版本：1.1 

受查核單位：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經營業別(代碼)[註]：□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 J □ K □ L □ M 
□ N 

 

查 核 重 點 

 

待改善項目 

改善說明 
(受查核單位填

寫) 

自評結果 
(受查核單位填

寫) 

改善情形 
(管考機關填寫) 

管考結果 
(管考機關填寫) 
已完成 未完成 

1 、個人資料檔
案安全維護 
計畫 

1.1 訂定「個人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計畫」 

     

2 、組織及運作 
管理情形 

2.1 指定專人或建立專責 
組織負責管理 

     

 

 

 

 
3 、專責人員或

專責組織任
務 

3.1 規劃、訂定、修正與 
執行所訂安維計畫 

     

3.2 定期向管理人曁代表
人或其他代表權人報 
告 

     

3.3 依稽核人員評核結果
檢討改進，並向管理
人與稽核人員提出書 
面報告 

     

3.4 訂定個人資料保護管 
理政策 

     

3.5 定期對所屬人員進行 
宣導或專業教育訓練 

     

4、個人資料盤
點、 管理與
紀錄 

4.1 定期盤點所保有個人
資料並確認應遵守之 
法令 

     

4.2 風險分析及管控措施      

4.3 依資料屬性訂定管理 
程序 

     

4.4 向當事人蒐集個資，
或於利用非由當事人
提供之個資前，盡告 
知義務 

     

4.5 檢視蒐集、處理個人
資料是否符合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十九條規 
定之目的及要件 

     

4.6 委託他人進行資料蒐
集、處理或利用，進 
行適當監督 

     

4.7 首次利用個資行銷之 
當事人確認作業 

     

4.8 確認與維護保有個資 
之正確性 

     

4.9 針對所屬人員設定不
同管理權限，並要求負 
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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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對存有個資之系統
設備、媒介物等採取安 
全管理措施 

     

4.11 存有個資之系統設
備、媒介物報廢或轉作
他用時，採取適當防護 
措施 

     

4.12 留存所有個資使用
紀錄、機關設備軌跡紀
錄、相關證據紀錄至少 
五年以上 

     

 

 

5 、保有個資達 
一百筆，或
具對外電子
商務服務系
統，或具有
特種個資之
資通系統之
安全管理 

5.1 使用者身分確認及保 
護機制 

     

5.2 個人資料顯示之隱碼 
機制 

     

5.3 網際網路傳輸之安全 
加密機制 

     

5.4 個人資料檔案及資料
庫之存取控制與保護監 
控措施 

     

5.5 防止外部網路入侵對 
策 

     

5.6 非法或異常使用行為 
之監控與因應機制 

     

5.7 定期演練及檢討改善      

6、環境管理措
施 

6.1 對個資存取媒介物及 
環境(如機房、雲端)，採 
取環境管理措施 

     

7 、業務終止之
個資管理 

7.1 訂有業務終止之個資 
處置措施 

     

7.2 留存相關紀錄保存至 
少五年以上 

     

 

 

 
8 、事故通報與

應變程序 

8.1 訂定個資洩漏等事故
發生或知悉起 72 小時內 
通報流程 

     

8.2 訂定對個資洩漏等事 
故應變措施以控制損害 

     

8.3 訂定查明事故後以適
當方式通知當事人之程
序並告知已採取因應措 
施 

     

8.4 研議預防機制      

 

9、資安檢測 

9.1 系統弱點掃描      

9.2 滲透測試      

9.3 資安健診      

9.4 APP 檢測      

 

受查核單位 
簽名 

 

 

管考機關 
複審 

(逐級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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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經營業別 ( 代碼 ) ： A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 B ：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C ：短期補習班； 
D ：私立 高級中學； E ：私立國民中學； F ：私立國民小學； G ：私立幼兒園； H ：運動彩券
業； I ：特定體育團體； J ：體育運動團體； K ：運動事業； L ：海外臺灣學校； M ：大陸地
區臺商學校； N ：其他 


